[bookmark: _GoBack]购销合同
合同编号：
签订日期：
签订地点：
买方：
住所地：
法定代表人：

卖方： 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 北京市东城区东黄城根北街16号
法定代表人：林鹏
联系电话： 13535369526
为采购及供应货物，买卖双方经平等协商，订立本合同，以资共同遵守。
1、 货物内容：
	项次
	订货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单价（RMB）
	金额（RMB）
	备注

	1
	《我心中的太阳——太阳文化与太阳能技术漫谈》
	
	册
	
	111.3
	
	
含税13%及运费

	合计金额（大写）:
	
	

	备注：必须做到合同、发票、使用说明书、 铭牌所列产品名称、规格一致。


二、货物的质量标准、检验期限、权利保证
2.1、质量标准：合同货物应符合国家、行业质量标准及买方的要求。
2.2、检验期限：自货物交付之日起 7 日内。
2.3、卖方保证对其生产、销售的产品拥有完全的所有权/处置权或取得相关授权，无任何所有权、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权利限制或瑕疵。若因此给买方造成损失的，卖方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三、货物的包装、风险、交付
3.1、包装要求：卖方应确保包装设计合理，外包装应有装卸说明和注意事项等明确标识，特殊安装工具材料和易磨损部件应进行适当的包装并采取特别保护措施，应保证包装不对货物造成任何损坏。由于卖方包装不良引起的货物损坏时，由卖方负责更换或赔偿等。
3.2、风险负担：在货物未运至买方指定地点交付买方之前，运输过程中货物毁损、灭失的风险概由卖方承担。
3.3、交货时间：卖方于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完成交货。
3.4、交货地点：卖方承担运输并将货物交付至买方工厂所在地（浙江爱旭太阳能科技有限公司工厂内）。
3.5、卖方除提供货物外，还应随货物向买方提供交付货物的出厂合格证、质量检验报告（下称“验收文件”），因卖方交付的验收文件不全的，导致买方延误收取货物或进行验收的，一切责任和损失由卖方承担。
3.6、卖方交付的货物，如有数量短缺、品名、规格错误、通过肉眼能够发现的表面瑕疵、质量瑕疵等问题，买方应于发现上述问题通知卖方，卖方应该在2个工作日内予以补足、更换，否则应承担合同第五条规定的违约责任。
四、合同款项及支付
4.1、合同总额计   RMB，（大写：人民币             元整）。
4.2、付款方式：行汇 
4.3、卖方收款账户信息：
账户名称：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开 户 行：中信银行北京中粮广场支行
账    号：7112610182600024615
五、违约责任
5.1、非因不可抗力，卖方对合同义务的任何迟延履行（包括逾期交货、不按合同约定更换合格产品、未提交相关验收资料等），其应承担迟延履行部分金额每日千分之二的迟延违约金；若交货期限逾期10天仍不交货的，视为卖方不能交货或根本违反合同，买方有权解除合同，卖方退款同时应向买方支付本合同约定的总价款金额的20%的违约金，若买方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卖方则有义务继续按约供货，并按上述约定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不足以弥补买方全部损失的，应按照实际损失进行赔偿。
5.2、交付的货物不符合质量约定及要求，买方有权选择要求卖方在约定的时限内予以修理、更换或退货，并有权要求卖方赔偿因此造成的一切损失。
5.3、质量保证期内，卖方应按照买方的要求对问题产品进行解决，不能达到预期的，买方有权提出换货或者退货的要求，卖方应无条件接受买方的退/换货要求。
六、售后服务
卖方为交付的货物提供  个月质保，质保期自货物经验收合格之日开始。质保期内，卖方承担非人为原因导致的质量问题的免费维修，卖方须在接到买方通知24小时内予以上门维修。
七、其他
7.1、本合同自买卖双方盖章后生效，一式四份，买卖双方各执两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7.2、关于本合同的争议，协商解决不成，由买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处理。

附件：卖方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买方：                              卖方：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签约代表：                          签约代表：林鹏






